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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工會法事件 ,提 出憲法訴訟言詞辯論意旨狀事 :

一聲請人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具本件釋憲

聲請之當事人適格 :

l一1相 對人勞動部稱聲請人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

工會已無 「工會許可登記書及理事長證明書」受益行政處分 ,

不具聲請人當事人適格云云 。

0按 憲法訴訟法第6條 第1項 第1款規定 :「 本法所稱當事人 ,係

指下列案件之聲請人及相對人 :一 、第三章案件 :指 聲請之國

家最高機關 、立法委員 、法院及人民 。┘ ,同 法第59條 第1項

規定 :「 人民就其依法定程序用盡審級救濟之案件 ,對於受不

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或該裁判 ,認有牴觸憲法者 ,

得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┘ ,同 法第60條 規定 :「

本節聲請 ,應 以聲請書記載下列事項 :一 、聲請人女生名 、身分

證明文件字號 、住所或居所及應為送達之處所 ;聲請人為法人

或其他團體者 ,其 名稱及所在地 、事務所或營業所 。┘ ,因 此

聲請釋憲之 「人民┘ ,不
r艮 自然人 ,亦得為法人或其他團體 ,

且須用盡審級救濟 ,對於受不利確定終局裁判所適用之法規範

或該裁判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判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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查聲請人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為憲法訴

訟法第6條 第1項 第1款所稱之 「人民」 ,且 為同法第60條規定

之 「法人或其他團體」 ,在 窮盡訴訟途徑受最高行政法院ll0

年度上字第321號判決之不利判決後 ,自 有依憲法訴訟法第59

條第1項 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之當事人適格 。

四相對人勞動部稱聲請人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

工會 ,受 最高行政法院ll0年度上字第321號判決確定 ,漢 翔航

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已非工會 ,無 釋憲聲請之

當事人適格云云 。．l隹 釋憲聲請之當事人適格係以用盡一番級救濟

且最後受不利判決為前提 ,相 對人勞動部如此論證將使工會事

件之當事人永無聲請憲法法庭為宣告違憲救濟之機會 ,此絕非

憲法訴訟法之立法意 旨 ,故相對人勞動部稱聲請人漢翔航空工

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當事人不適格云云 ,顯 不可採

二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1項 及第2項 規定 :「 本法第六條第一

項第一款所稱廠場 ,指 有獨立人事 、預算會計 ,並得依法乎力辛理

工廠登記 、公司登記 、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 。前項

所定有獨立人事 、預算及會計 ,應 符合下列要件 :一 、對於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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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。二 、編列及執行預算

。三 、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,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。」 (下稱系

爭規定),限制工會成立之憲法所保障之結社 自由 ,明 顯違憲

l一1依我國於98年 4月 22日 公布 (自 98年 12月 l0日 施行)公民與政

治權利國際公約 (下 稱公政公約)及經濟社會文化權利國際公

約 (下 稱經社文公約)施行法第2條規定 :「 兩公約所揭示保

障人權之規定 ,具有國內法律之效力 。」其中公政公約第22條

第1項 及第2項 規定 :「 (第 1項 )人人有 自由結社之權利 ,包

括為保障其本身利益而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 。 (第 2項 )除

依法律之規定 ,且 為民主社 會維護 國家安全或公共安寧 、公共

秩序 、維持公共衛生或風化 、或保障他人權利 自由所必要者外

,不 得限制比種權利之行使 。⋯⋯ 。」經社文公約第8條 第1項

第1款 亦規定 :「 人人有權為促進及保障其經濟及社會利益而

組織工會及加入其 自身選擇之工會 ,僅 受關係組織規章之限制

。除依法律之規定 ,且為民主社會維護國家安全或公共秩序 、

或保障他人權利 自由所必要者外 ,不 得限制比項權利之行使 。

」均揭示勞工有組織工會的自由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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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又按工會法第6條 第1項 第1款所稱之廠場 ,立法者於工會法並

無定義性規定 ,但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1項 卻進一步 r艮 縮規

定 :「 ．一指有獨立人事 、預算 、會計 ,並得依法辦理工廠登記

、公司登記 、營業登記或商業登記之工作場所┘ ,大幅度的限

縮工會之成立 ,更有違憲法第14條 之人民有結社 自由之權利之

規 定 。

日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修正條文 ,有 關人事 、預算 、會計之

設立 、裁撤 ,完全取決 一掌握於資方手中 ．而工會之成立興否

．消滅與否 ,完全取決於資方公司 ,如此之修正 ．非但已造成

工會之成立完全取決於資方 ．而確實對工會之結社自由 ．造成

不適當之限制 ,更有違工會法施行細則之修正理由 ,必須彰顯

工會獨立性之精神 ,以 本件而言 ,聲請人之沙鹿工會一下子有

統計課 ,一 下子統計課裁撤掉 ,工 會如果被如此限制 、控制 ,

亦有違施行細則之修正理由之精神 。

四按 「憲法對於勞工的結社 自由組織工會權利予以保障 ,工 會法

第4條 第1項 對於勞工組織及加入工會之權利並未設有限制 (至

於工會法第4條 第2至 4項 對於軍人等之限制與本件無關),並

在立法理由揭示係參照經社文公約 、公政公約 、87號 公約之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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神 ,工 會法第l、 4、 5、 6、 9條 等規定是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

的母法相關規定 ,工 會法第4條 第1項 對於勞工組織及加入工會

之權利並未設有限制 ,工 會法第6條 第1項 第1款將同一廠場 、

同一事業單位 、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 ,或

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 司內的勞工 ,都 允

許組織企業工會 ,並沒有對廠場加以定義 。工會法施行細則第

2條的解釋適用 ,自 不得逾越工會法之授權意旨 ,而必須做符

合憲法 一經社文公約 、公政公約 ‵87號公約 、工會法之解釋 ．

不能透過對於廠場之定義而違法限制或剝奪勞工組織及加入工

會之權利 ,已如前述 。而87號公約第2條規定 :「 凡工人及雇

主 ,無 分軒車至,均 應有權不經事前許可建立並僅依團體之規章

參加經其 自身選擇之團體 。┘第7條規定 :「 工人及雇主之團

體及其聯合組織法人資格之取得條件 ,不 得有限制實施本公約

第二條 、第三條 、第四條規定之性質 。┘第l0條規定 :「 本公

約所稱團體係指任何促進及維護工人或雇主利益之工人組織 。

┘因此 ,雖然國家對於勞工組織工會取得法人資格會設有一些

法定條件 ,但是不能藉此限制勞工不受事前許可而組織工會並

加入其所選擇之工會的權利 。國際勞工組織的實務見解認為 :

第 6頁 /共 14頁



組織工會的權利不應受到企業規模大小或是受雇者人數多少的

影響 。如果不允許l0人以下員工的小型企業的工人組織工會 ,

就明顯違反87號公約第2條之規定 。雖然各國有權以國內法規

定結社 自由的法定手續 ,但必須符合87號公約 ,不 可因此損及

87號公約所作的保證 。除非勞工所享有的建立並參加其 自身選

擇之工會之權利在法律上與事實上都被完整建立與尊重 ,否 則

這項權利是不存在的 。禁止兩個企業工會同時存在是違反87號

公約 。雖然通常避免複數工會可能有利於勞工 ,但透過國家立

法手段干預所促成的單一工會卻是違反87號公約第2條 、第ll

條所內含的原則 。國際勞工組織的專家委 員會在公約之適用與

建議即已強調 ,「 關於結社 自由之保證與組織工會權利之保護

,在工會的單一性是由法律所創造或維持的情形 ,與在某些國

家是由所有工會自願結合為工會聯盟或同盟而非法律規定的直

接或間接效果的情形 ,兩 者之間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,勞工與

雇主基於其利益通常會不希望存在多數相競爭的數個工會 ,但

這一事實本身不足以正當化國家直接或間接進行干預 ,特別是

法律干預 。┘法律規定如果已登記的工會足以代表申請登記中

的工會所欲捍衛的利益時 ,應拒絕其申請 ,這表示在某些情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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勞工可能無法行使依其 自己的選擇加入工會的權利 ,這與結社

自由相違背 。」 ,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9年度訴字第766號判決

意旨參照 。

雖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l09年 度訴字第766號判決內有提 出 「最

高行政法院從勞工有籌組工會之 自由 ,不 受雇主操控 出發 ,透

過考察實質上有無以該廠場為範圍而區分之人事 、預算或會計

權限 ,而 不以形式判斷 ,較能符合工會法第4條 、工會法第6條

第1項 第1款 的立法意旨。┘ ,惟 以人事 、預算或會計權限之標

準來判斷是否可以籌組工會 ,本 質上就是對於工會結社 自由之

限制 ,且 以人事 、預算或會計是否獨立來判斷是否可以另成立

工會 ,這三種標準均掌握在雇主資方手上極易受雇主操控 ,對

於工會之結社 自由確實是一種限制 ,所 為之規定當然係違背憲

法結社 自由之規定 。

尤其從公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2項 之規定 ,所謂之獨立人事預

算及會計 ,應符合下列要件 :「 一 、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

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。二 、編列及執行預算 。三 、單獨設立會

計單位 ,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。┘ ,上 開第2項 之規定 ,有 關

對於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,編 列及執行預算 ,單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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設立會計單位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,確實都是從雇主資方出發

,完全可受資方操控而對於工會之結社 自由造成決定性之 r艮 制

田學者張鑫隆等教授於l05年 1月 12日 在 台中市勞工區研商會議 中

一再指 出 :

張鑫隆教授 :不 能用最後核定權來代表說有沒有獨立人事權 ,

這樣的話變成總公司在決定這個廠有沒有獨立人事 、會計 ,形

同工會成立的資格是由公司在決定的 。那如果這個廠成立 了 ,

但最後會計權被公司收回 ,那 這個工會就要解散 了嗎 ?

丘r駿彥教授 :但是用這個來決定可不可以組工會 ,我覺得這個

對團結權是得很不應該的 ,能 不能組工會應該是看它是不是實

質的工會 ,而 不是用施行細則來卡他 ,你 看它的要件都不是跟

工會相關 ,而 是跟雇主相關的 。」 「只要沒有妨礙到工會成

立及運作相當要件時 ,應 該要寬鬆解釋而不是嚴格解釋 ,否 則

團結權是很大的傷害 。┘

黃程貫教授 :第 1個 ,它 們現在 已經加入 了漢翔企業工會了 ,

而且他也沒有參與選舉 ,所 以基本上對他們團結權並沒有影響

,第 2個 ,它 們也去外面搞產業工會了嘛 ,所 以如果你不喜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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這個工會你也可以去外面再組工會 ,他們也組 了 ,到 底對他們

的團結權造成甚麼樣大的影響 ,我覺得很成問題 。

丘Π駿彥教授 :但是我認為應該要寬鬆解釋 ,不 能用過去的限制

說不能組工會 ,我們主管機關也不能以組 了工會就會勞勞糾紛

為理由 ,要相信說勞工跟勞工之間會有一個缺 口跟方法 。

張鑫隆教授 :所 以我們在解釋廠場的會計或人事 ,不 應該從雇

主的角色來看 ,這樣變成是由雇主決定你是不是廠場 ,我覺得

應該是從形式面來看 ,比 如有工廠登記 ,從形式面就可以認定

為是有一個獨立團體協商的區域 ,那 沙鹿廠如果可以確 定有適

用對象及區域 ,就有協商的可能 ,有 協商的可能就會有當事人

出現 ,工 會就有可能成立 ,所 以這個廠場在形式上面是適用工

廠法 ,工廠法的定義是最寬的 ,通 常是有工廠登記就適用工廠

法 ,工廠法現在還沒廢掉 ,他是雙重的勞動條件規範 ,工廠適

用工廠法也適用勞基法 ,在 這個概念下 ,我覺得他有工廠登記

就可以同意成立工會 。

依據l05年 3月 3日 台中市勞工局研商會議 ,籌備會發起人高志

華之陳述 :在 民國90幾 年的時候 ,那 時候沙鹿有一個叫綜計室

,綜計室就是在管人事跟會計的 ,但是從⋯大概是劉董事長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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孫董事長在的時候 ,把統計室改掉 了 ,現在變成那個甚麼⋯就

是在底下設 了一個科 ,所 以這個就沒有 了 。

綜上所述 ,工 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規定限制工會之成立 ,更無

法彰顯工會獨立性 ,且 容易受資方左右 ,工 會法施行細則第2

條又確實又造成對工會不當之 r艮 制 ,而 有違憲法第14條結社 自

由之 規 定 。

羔 系爭規定違反法律保留原則 :

工會法第6條 第1項 第1款規定 :「 工會組織類型如下 ,但教師

僅得組織及加入第2及 第3款之工會 :一 企業工會 :結合同一廠

場 、同一事業單位 、依公司法所定具有控制與從屬關係之企業

,或依金融控股公 司法所定金融控股公 司與子公 司內之勞工 ,

所組織之工會 。」 ,既 然上開規定將同一廠場與同一事業單位

並列 ,顯 然其意旨係同一事業單位 ,如 有數個廠場 ,是未限制

可以成立複數工會 ,此立法精神 ,亦 符合上開國際公約之意旨

,而 子法之解釋係對於母法之補 充解釋 ,並非法律授權子行政

機關為限縮解釋 ,對於施行細則之解釋 ,亦 必須回歸母法立法

之原意 ,因 此 ,上 開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之規定 ,實 有違工

會法第6條之精神 ,而 r艮 制工會之成立 ,有 違憲法第14條之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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民有結社 自由之權利之規定 。既然 ,聲請人成立第二個工會 ,

符合工會法第6條之規定 ,自 不能以施行細則任意加以限制 。

而依據工會法第48條之規定 :「 本法施行細則 ,由 中央機關主

管機關訂之 。」 ,工 會法施行細則是依工會法概括授權條款而

訂定 ,授權事項不明 ,依 司法院大法官之解釋 ,施行細則僅能

就母法為細節性 、技術性事項之規定 ,工會法右位行細則針對工

會法 (母法)所訂廠場工會之廠場 ．必須具備獨立性 ,就工會

法施行細則限縮工會法 (母法)對廠場之定義 ．顯然超越工會

法母法之授權意旨 。

又工會法施行細則第2條 第l、 2項 規定必須有獨立人事 、預算 、

會計 ,第 2項 更規定所謂獨立人事 、預算 、會計應符合 :「 一 、

對於工作場所勞工具有人事進用或解職決定權 。二 、編列及執行

預算 。三 、單獨設立會計單位 ,並有設帳計算盈虧損 。┘ ,以 會

計 、人事權 r艮 制工會之成立 ,非 但有違工會 自由 、工會自主之精

神 ,造成資方操控工會是否成立之 負面效果 ,更 完全違背工會法

立法之 目的 。最高行政法院ll0年 上字第321號判決亦以工會法施

行細則第2條 第1項 之規定 ,r艮制聲請人工會之結社 自由 ,工 會法

施行細則第2條 第1項 顯違背母法之規定 ,更 用掌守尸至在資方之會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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、人事 、預算之方法限制聲請人之成立工會之結社 自由 ,確實此

規定有違反憲法第14條規定之情事 ,極 為明顯 ,為 此聲請人特提

起本件訴訟 ,懇 請 憲法法庭為聲請人客體之審查 ,對於工會法

第2條 第1項 之規定應受違憲宣告 ,並 自本判決宣示或公告之 日起

失效 ;最 高行政法院ll0年上字第321號判因所適用之工會法第2

條第1項 ,應 受違憲宣告 ,並廢棄發回最高行政法院 。

謹  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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憲法法庭 公鑒

證 人姓 名

及 住 居 所

證物名稱

及其件數

中 華 民 國 l12  年   2   月   20  日

具狀人 : 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沙鹿廠企業工會

代表人 :邱振銘

訴訟代理人 :陳武璋律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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